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工作的意见

人社部发〔2025〕7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财政厅（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加快发展多层

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更好发挥企业年金在提高退休人员收入水平、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现就进一步做

好企业年金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拓宽覆盖范围。鼓励引导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

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按照《企业年金办

法》建立企业年金，扩大企业年金制度覆盖范围，充分发挥企业年金健

全分配机制、凝聚吸引人才、提升福利水平、促进企业发展的功能。

二、简化建立程序。用人单位已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企业年

金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未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企业

年金方案可以经全体职工讨论、公示等其他民主程序通过。推行企业年

金方案简易范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网上备案。用人单位建立

企业年金的时间，不应早于本单位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时间。

三、灵活选择缴费比例。企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用

人单位缴费每年不超过本单位参加企业年金职工工资总额的 8%、用人单

位和职工缴费合计每年不超过本单位参加企业年金职工工资总额的

12%。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可以在缴费限额内灵活选择缴费比例或额度。

鼓励经济负担能力较强的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较高比例或额度缴纳企业

年金。经济负担能力有限的，可以先从低缴费比例或额度起步，再逐步

提高。用人单位持续缴费能力不足时，可以降低缴费标准或者中止缴

费。因中止缴费需要补缴的，可以按相关规定补缴。



四、自主选择建立方式。用人单位结合自身情况，可以建立企业年

金单一计划，也可以选择参加法人受托机构发起的企业年金集合计划，

中小微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参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推动探索依托集合计

划推行简易程序，为中小微企业建立企业年金提供便利。

五、探索开展创新试点。选择部分具备条件的园区（工业园、产业

园、改革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园等）开展扩大企业年金

覆盖面试点，重点探索加入方式、管理模式、组织机制等，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各地园区试点方案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备案后实施。

六、推动基金安全规范运营。加大企业年金基金监管力度，引导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强化合规意识，完善长周期考核机制，防范化解风

险，促进企业年金基金安全规范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积极推进企

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模式创新，丰富集合计划供给类型，顺畅运营流

程，强化信息披露，加强规范管理。

七、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推进企业年金信息化、规范化建设和

应用，加快建设全国企业年金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基于社会保障卡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为职工信息查询、转移

接续、待遇申请和用人单位企业年金方案备案提供便捷服务。加强与金

融机构的合作，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等在扩大企业年金覆盖范围方面的作

用。

八、深入开展宣传引导。统筹社会各方资源，建立完善宣传推动机

制。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走进用人单位解读等多种渠道，积极宣

传企业年金功能成效以及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典型经验，不断提高政策

知晓度。注重开展点对点、面对面推介，增强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的

意愿。将建立和推动企业年金的情况，作为推荐、评选和谐劳动关系创

建等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参考因素。

各地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推动企业年金发展的重要意义，结合实



际制定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工作的计划，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

制，完善政策措施，优化管理服务，扎实有效扩大企业年金覆盖范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2025 年 12 月 31 日


